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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立
法
院
會
十
二
日
三
讀
通
過
詐
欺
犯

罪
危
害
防
制
條
例
�
為
遏
止
詐
騙
�
三

讀
條
文
加
重
高
額
詐
欺
犯
罪
刑
度
�
因

詐
欺
獲
益
達
新
台
幣
五
百
萬
元
�
最
重

可
處
十
年
有
期
徒
刑
�
若
獲
益
達
一
億

元
�
最
重
可
處
十
二
年
有
期
徒
刑
�
併

科
三
億
元
罰
金
�

　

立
法
院
會
三
讀
通
過
詐
欺
犯
罪
危
害

防
制
條
例
�
為
強
化
防
詐
作
為
�
打
擊

詐
欺
集
團
及
保
護
被
害
人
�
詐
欺
犯
罪

危
害
防
制
條
例
內
容
主
要
區
分
為
就
源

防
詐
機
制
�
溯
源
打
詐
執
法
等
﹁
雙
源

齊
清
﹂
的
面
向
�
其
中
就
源
防
詐
機
制

又
細
分
為
金
融
防
詐
措
施
�
電
信
防
詐

措
施
�
數
位
經
濟
防
詐
措
施
�

　

在
金
融
防
詐
措
施
部
分
�
三
讀
條
文

明
定
�
金
融
機
構
對
疑
似
涉
及
詐
欺
犯

罪
的
異
常
存
款
帳
戶
�
電
子
支
付
帳
戶

�
信
用
卡
或
虛
擬
資
產
帳
號
�
得
採
取

相
關
控
管
措
施
並
通
報
司
法
警
察
機
關

；
建
立
照
會
同
業
機
制
�
當
檢
測
異
常

交
易
時
�
可
照
會
同
業
查
證
確
認
相
關

資
訊
�
提
早
攔
阻
不
法
金
流
�

　

另
外
�
三
讀
條
文
也
明
定
�
金
融
機

構
得
依
司
法
警
察
機
關
的
通
知
�
盡
速

發
還
暫
停
交
易
功
能
的
帳
戶
或
帳
號
內

剩
餘
款
項
或
虛
擬
資
產
�
以
保
護
被
害

人
權
益
�
為
鼓
勵
業
者
全
力
阻
詐
�
明

定
業
者
執
行
專
法
所
定
的
防
詐
措
施
�

免
除
其
保
密
義
務
及
因
此
造
成
客
戶
或

第
三
人
損
害
的
賠
償
責
任
�

　

針
對
電
信
防
詐
措
施
�
為
避
免
黑
莓

卡
及
非
本
國
籍
人
士
預
付
卡
淪
為
詐
欺

工
具
�
三
讀
條
文
明
定
�
電
信
事
業
提

供
境
外
高
風
險
電
信
事
業
提
供
的
國
際

漫
遊
服
務
前
�
經
查
證
使
用
電
信
人
無

入
境
資
料
�
將
不
得
提
供
國
際
漫
遊
服

務
；
提
供
服
務
後
�
應
定
期
查
詢
使
用

電
信
人
是
否
出
境
�
如
果
發
現
有
資
料

不
實
�
異
常
使
用
行
為
�
應
限
制
或
停

止
提
供
電
信
服
務
�

　

三
讀
條
文
也
明
定
�
電
信
事
業
如
果

未
依
規
定
查
證
使
用
電
信
人
有
無
入
境

資
料
�
可
處
二
十
萬
元
以
上
五
百
萬
元

以
下
罰
緩
；
情
節
重
大
者
�
可
處
一
百

萬
元
以
上
兩
千
萬
元
以
下
罰
緩
�
必
要

時
並
得
限
制
其
在
一
定
期
間
內
用
戶
號

碼
數
量
的
核
配
�

　

有
關
數
位
經
濟
防
詐
措
施
�
三
讀
條

文
明
定
�
要
求
具
一
定
規
模
的
網
路
廣

告
平
台
業
者
必
須
類
落
地
�
配
合
台
灣

防
詐
�
平
台
刊
登
或
推
播
的
廣
告
�
不

得
含
有
涉
及
詐
欺
的
內
容
�
違
反
情
節

嚴
重
者
可
降
低
流
量
�
甚
至
封
網
�

　

三
讀
條
文
也
通
過
行
政
院
版
的
﹁
窩

裡
反
﹂
條
款
�
未
來
犯
罪
者
自
首
後
�

如
果
自
動
繳
交
所
有
犯
罪
數
額
�
可
減

輕
或
免
除
其
刑
�
而
若
使
警
察
得
以
扣

押
全
部
犯
罪
所
得
�
查
獲
主
持
操
縱
者

�
可
免
除
其
刑
�

打
詐
專
法
三
讀

詐騙上
億最重12年罰3億

判
強化金融/電信/數位經濟防詐 窩裡反條款最高可免刑 網路平台嚴重違法者可封網

　←立法院會十二日三

讀通過詐欺犯罪危害防

制條例，條文加重高額

詐欺犯罪刑度，因詐欺

獲益達一億元，最重可

處十二年有期徒刑，併

科三億元罰金。圖為立

法院副院長江啟臣敲槌

宣布三讀。

（中央社）

需附身分證影本

罷免連署加嚴 逕付二讀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立
法
院
國
民
黨
團
十
二
日
將
罷
免
連
署
需
附
身
分
證

影
本
的
選
罷
法
條
款
逕
付
院
會
二
讀
�
且
在
國
民
黨
和

民
眾
黨
藍
白
聯
手
下
順
利
通
過
�
不
過
�
逕
付
二
讀
之

後
�
還
得
進
入
一
個
月
協
商
冷
凍
期
�

　

為
排
審
選
罷
法
�
立
法
院
內
政
委
員
會
爆
發
好
幾
起

推
擠
衝
突
�
還
發
生
會
議
室
被
擅
自
開
鎖
闖
入
�
以
及

議
事
人
選
遭
到
軟
禁
等
風
波
�
在
民
進
黨
杯
葛
下
�
委

員
會
始
終
未
能
順
利
排
審
該
法
�

　

十
二
日
院
會
報
告
事
項
議
案
中
�
包
含
國
民
黨
立
委

傅
崐
萁
�
許
宇
甄
�
鄭
天
財
等
人
都
提
出
選
罷
法
修
正

草
案
�

　

許
宇
甄
所
提
草
案
明
定
�
罷
免
連
署
需
附
國
民
身
分

證
影
本
�
避
免
假
冒
事
件
�
若
利
用
他
人
資
料
連
署
�

處
五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�
拘
役
或
處
新
台
幣
一
百
萬
元

以
下
罰
鍰
；
傅
崐
萁
的
草
案
增
定
�
罷
免
連
署
需
附
身

分
證
正
反
影
本
�
並
填
具
發
證
日
期
�
選
委
會
查
核
時

應
刪
除
沒
附
影
本
�
沒
填
發
證
日
的
連
署
人
�

　

院
會
處
理
選
罷
法
草
案
時
�
民
進
黨
團
表
達
反
對
且

要
求
退
回
程
序
委
員
會
�
國
民
黨
團
則
提
議
逕
付
二
讀

�
最
後
動
用
表
決
�
在
民
眾
黨
團
投
下
贊
成
票
助
攻
下

�
國
民
黨
立
委
所
提
選
罷
法
草
案
全
數
逕
付
二
讀
�

　

對
此
結
果
�
民
進
黨
立
委
不
斷
高
喊
﹁
反
對
鳥
籠
罷

免
�
反
對
沒
收
民
權
�
反
對
逕
付
二
讀
﹂
�
國
民
黨
立

委
則
在
一
旁
喊
﹁
支
持
吳
秉
睿
﹂
�

　

另
�
民
進
黨
立
委
沈
伯
洋
日
前
提
出
規
範
民
代
赴
陸

須
納
入
國
安
管
制
的
兩
岸
人
民
關
係
條
例
部
分
條
文
修

正
草
案
�
遭
藍
白
聯
手
封
殺
�
昨
十
一
位
民
進
黨
立
委

分
別
再
度
提
出
兩
岸
條
例
修
法
藉
以
聲
援
沈
伯
洋
�
但

因
民
眾
黨
團
都
提
議
退
回
�
經
表
決
�
藍
白
再
度
聯
手

﹁
完
封
﹂
民
進
黨
提
案
�

　

先
前
藍
白
黨
團
反
對
排
審
國
家
通
訊
傳
播
委
員
會
人

事
同
意
權
�
民
進
黨
團
提
議
增
列
議
程
時
�
現
場
未
有

異
議
�
順
利
付
委
審
查
�

 
 

立
法
院
朝
野
黨
團
在
院
會
開
始
前
�
先
花
兩
個
半
小

時
協
商
�
最
後
敲
定
七
月
十
五
日
週
一
加
開
院
會
�
十

五
日
和
十
六
日
合
併
為
一
次
會
�
所
有
表
決
的
議
案
均

在
十
六
日
集
中
處
理
�
預
料
當
天
將
上
演
表
決
大
戰
�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藍白聯手通過 選罷法修正案進入１個月協商冷凍期
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國
防
部
駐
美
軍
事
代
表
團
與
美
國
簽

署
﹁
紅
外
線
搜
索
及
追
蹤
系
統
﹂
等
十

七
項
採
購
合
約
�
以
一
百
一
十
二
億
餘

元
決
標
�

　

據
了
解
�
紅
外
線
搜
索
及
追
蹤
系
統

即
為
美
國
政
府
去
年
八
月
二
十
三
日
宣

布
軍
售
台
灣
五
億
美
元
Ｆ─

１
６
戰
機

﹁
紅
外
線
搜
索
追
蹤
系
統
︵
Ｉ
Ｒ
Ｓ
Ｔ

︶
﹂
與
相
關
設
備
�

　

根
據
政
府
電
子
採
購
網
公
告
的
決
標

資
訊
�
國
防
部
駐
美
軍
事
代
表
團
於
六

月
二
十
五
日
與
美
國
在
台
協
會
︵
Ａ
Ｉ

Ｔ
︶
簽
署
﹁
紅
外
線
搜
索
及
追
蹤
系
統

等
十
七
項
﹂
採
購
合
約
�
決
標
金
額
為

新
台
幣
一
百
一
十
二
億
五
百
萬
左
右
�

履
約
起
迄
日
期
從
今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
至
二
０
三
０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�

　

位
於
台
東
的
空
軍
志
航
基
地
�
正
是

台
灣
向
美
國
採
購
六
十
六
架
全
新
Ｆ─

１
６
Ｖ
︵
ｂ
ｌ
ｋ
７
０
︶
戰
機
未
來
的

部
署
地
點
�
軍
方
也
證
實
﹁
紅
外
線
搜

索
及
追
蹤
系
統
﹂
等
十
七
項
採
購
合
約

�
即
是
使
用
於
未
來
六
十
六
架
Ｆ─

１

６
Ｖ
︵
ｂ
ｌ
ｋ
７
０
︶
戰
機
�
可
進
一

步
強
化
對
遠
距
目
標
偵
測
追
蹤
能
力
�

大
幅
提
升
空
戰
效
能
�

　

國
防
安
全
研
究
院
副
研
究
員
舒
孝
煌

去
年
接
受
媒
體
訪
問
時
曾
指
出
�
面
對

俄
羅
斯
�
中
共
等
國
的
第
五
代
匿
蹤
戰

機
�
因
其
雷
達
截
面
積
小
�
導
致
偵
蒐

距
離
受
限
�
雖
然
匿
蹤
戰
機
減
少
雷
達

波
反
射
�
但
戰
機
飛
行
時
與
空
氣
的
摩

擦
和
發
動
機
熱
源
等
�
都
是
很
好
偵
測

目
標
�
Ｉ
Ｒ
Ｓ
Ｔ
就
是
根
據
此
原
理
偵

蒐
�
且
無
法
被
敵
方
察
覺
�

提
升
我
空
戰
效
能

F-16紅外線追蹤系
統 112億採購簽約

　↑立法院會十二日處理報告事項前，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（後排右二）在議事休息時間，召集

同黨籍立委先行討論。 （中央社）

　

記
者
王
勗
／
台
南
報
導

　

南
市
區
漁
會
理
事
長
林
士
傑
八
日
遭
槍

擊
身
亡
�
警
方
採
證
遺
留
在
做
案
車
輛
上

的
一
個
口
罩
�
掌
握
一
名
具
暴
力
前
科
的

張
姓
男
子
�
警
方
十
二
日
下
午
持
拘
票
在

高
雄
仁
武
區
逮
捕
﹁
口
罩
男
﹂
張
姓
男
子

�
帶
回
台
南
調
查
�
後
續
將
進
一
步
釐
清

與
本
案
關
係
�
是
否
就
是
行
凶
槍
手
？
待

進
一
步
調
查
�

　

林
士
傑
八
日
在
家
門
口
遇
襲
�
警
方
調

查
發
現
歹
徒
計
畫
周
密
�
掌
握
林
士
傑
生

活
習
慣
�
同
時
規
劃
逃
逸
路
線
及
替
換
車

輛
�
且
車
輛
均
已
在
半
月
前
就
位
�
行
凶

後
旋
即
換
車
南
向
逃
逸
�
更
換
車
輛
也
不

忘
利
用
燒
車
�
鹽
酸
潑
灑
等
方
式
滅
證
�

　

警
方
在
調
閱
監
視
器
追
查
犯
嫌
同
時
�

也
清
查
各
方
線
索
釐
清
歹
徒
身
分
�
動
機

�
而
林
士
傑
交
遊
廣
闊
�
牽
涉
諸
多
利
益

�
也
引
發
各
界
揣
測
�
全
案
偵
辦
方
向
不

排
除
是
﹁
財
殺
﹂
�
﹁
仇
殺
﹂
�

　

警
方
根
據
犯
嫌
遺
留
線
索
展
開
全
面
清

查
�
於
槍
手
第
二
輛
逃
逸
汽
車
中
�
起
獲

口
罩
等
生
物
跡
證
�
後
續
循
線
鎖
定
槍
砲

�
恐
嚇
�
擄
人
勒
贖
等
暴
力
犯
罪
紀
錄
的

張
男
�

　

據
了
解
�
被
列
為
﹁
口
罩
男
﹂
的
廿
七

歲
的
張
男
�
戶
籍
位
於
高
雄
楠
梓
�
但
也

常
出
沒
仁
武
地
區
租
屋
處
�
警
方
迅
速
申

請
搜
索
票
後
展
開
多
日
跟
監
�
十
二
日
下

午
終
於
蹲
守
到
張
男
�
立
即
將
其
壓
制
上

銬
並
帶
回
台
南
查
辦
�

　

昨
日
晚
間
九
時
許
�
張
男
被
押
到
台
南

市
警
六
分
局
�
面
對
媒
體
提
問
全
程
不
發

一
語
�
至
於
其
是
否
為
本
案
槍
手
�
尚
待

進
一
步
調
查
釐
清
；
由
於
跡
證
出
現
在
做

案
車
輛
中
�
警
方
不
排
除
他
與
本
案
具
有

相
當
關
係
�

　

林
士
傑
遭
槍
殺
身
亡
�
是
一
起
規
劃
精

準
的
殺
人
計
畫
�
槍
手
行
凶
後
利
用
權
利

車
迅
速
逃
逸
南
下
�
其
於
車
輛
中
留
下
的

生
物
跡
證
�
成
為
勾
勒
全
案
的
關
鍵
拼
圖

�
在
做
案
車
輛
中
留
下
﹁
口
罩
﹂
的
張
男

�
在
本
案
中
是
何
角
色
�
有
何
關
係
�
將

待
警
方
調
查
釐
清
�

林士傑槍擊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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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網

　南市區漁會理事長林士傑

遭槍擊身亡，專案小組十二

日下午在高雄市仁武區逮捕

涉案的張姓「口罩男」，晚

間帶回台南調查。

（讀者提供）


